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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
者罗沙）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二审稿 1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
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作个别下调。

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
事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
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
任何刑事责任。近年来，一些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涉事者因未达到
法定年龄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
代表、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建议
修改刑法相关规定。

同时，草案统筹考虑刑法修

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
关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
矫治教育。草案规定，因不满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
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
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

刑事责任年龄拟调整：

12至14岁故意杀人等犯罪或将负刑责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记者白阳）近年来，随着大数据
等技术的发展，一些网络平台擅
自收集用户数据等行为，让群众
反映强烈。13日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确立以“告知——同
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
列规则，有望为破解这些问题提

供法律依据。
草案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
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
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
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
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
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

的语言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身份、
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
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
期限，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
式和程序等事项向个人告知。

此外，一些平台还利用收集
的大数据向用户推送个性化广
告。草案对此明确，利用个人信
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

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合
理。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
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
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
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
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通过自
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
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

我国拟立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收集用户数据要事前告知取得同意

本报讯 10月 13日，记者从应急管
理部消防救援局获悉，今年前9个月，
全国火灾形势总体平稳，1至9月全国
共接报火灾18万起，死亡792人，受伤
516人，火灾起数、伤亡人数均比去年
同期有所下降。据介绍，前9个月，东
部地区火灾相对多发，占全国总数超三
成。导致火灾的原因分析中，电气原因
引发的火灾最多，其次是用火不慎、吸
烟、生产作业等原因。应急管理部消防
救援局介绍，根据往年规律，10月份处
于秋冬交替季节，火灾往往出现反弹并
转入秋冬火灾高发期。据介绍，10月 1
日已发生 1 起重大火灾，导致 13 人死
亡，15人受伤，造成了较大影响。（中新）

应急管理部：

前9个月
全国接报火灾18万起
死亡792人

本报讯 10 月 5 日，黑龙江省鸡西
市鸡东县一家庭聚餐引发 9 人“酸汤
子”中毒事件，目前这起中毒事故已造
成8人死亡。10月13日，记者从患者李
红艳的家属处了解到，目前在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的中毒患者
李红艳还在抢救中，国家已派医疗队进
行会诊。

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食品处发布
的消息，初步定性为由椰毒假单胞菌
污染产生米酵菌酸引起的食物中毒
事件。目前对米酵菌酸尚无特效解
毒药物，一旦中毒，病死率为 40%至
100%。

10月5日早上，该家庭成员亲属共
12人参加了聚餐，家里长辈9人全部食
用了“酸汤子”，3名年轻人因口味不喜
欢没有食用。当日中午，9 名食用了

“酸汤子”的长辈陆续出现身体不适，已
造成8人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治疗的李红艳还在抢救中。据李
红艳的亲属介绍，10月5日下午，李红艳
来到鸡西总医院接受检查。因为病情
危急，10月6日，家属又将李红艳转至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入
院后，李红艳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抢
救。李红艳的丈夫也是这起中毒事故
的患者之一，于10月7日抢救无效死亡。

据医生透露，接下来李红艳可能需
要进行换肝手术。

引发这起悲剧的是用玉米水磨发
酵后做成的一种粗面条，当地俗称“酸
汤子”。经当地警方调查得知，该“酸汤
子”食材为该家庭成员自制，且在冰箱
中冷冻近一年时间，疑似该食材引发食
物中毒。经刑事技术部门现场提取物
检测，排除人为投毒可能。

另外，这起中毒事件的原因并非黄
曲霉素引发。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食
品处发布的消息，鸡西食物中毒事件经
流行病学调查和疾控中心采样检测后，
在玉米面中检出高浓度米酵菌酸，同时
在患者胃液中亦有检出，初步定性为由
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产生米酵菌酸引起
的食物中毒事件。

酵米面食物中毒是椰毒假单胞菌
酵米面亚种食物中毒的简称。该菌产
生的米酵菌酸是引起严重的食物中毒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其耐热性极强，即
使用 100℃的开水煮沸或用高压锅蒸
煮也不能破坏其毒性，进食后即可引起
中毒，对人体的肝、肾、心、脑等重要器
官均能产生严重损害。目前对米酵菌
酸尚无特效解毒药物，一旦中毒，病死
率为40%至100%。 （上游）

黑龙江“酸汤子”中毒
致8死1抢救
官方初步认定米酵菌酸引发

本报讯 10月 12日起，安徽省
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官网一条
转发的《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内审、请示的暂
行规定》文章被大量转发。《规定》
要求，基层法院需在开庭前或宣
判前携卷、报卷向中院汇报，由中
院合议庭审查后，进行书面答复。

多名律师转发该链接，并评
论称《规定》与最高院关于建立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背道而
驰。

10 月 13 日，记者注意到，相
关网页链接已无法打开，南谯区
人民法院也已将该转发文件删
除。滁州市中院办公室、政治部、
刑庭均表示对此并不清楚。

滁州中院：
刑事案件需内审再宣判

《规定》表示，刑事案件的内
审主要是指下级法院审理重大敏
感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就案件的
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在
宣判前报请上级法院进行审查，

主要包括涉及邪教的案件；重大
涉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
骗和重大商业贿赂的案件。其
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仅限
于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或领导机关
和社会高度关注的；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和副处级以上干
部职务犯罪案件；涉外和涉港、
澳、台刑事案件；社会关注、重大
敏感或省高院、市中院认为应当
报请内审的其他刑事案件。

对于内审、请示刑事案件的
报送程序滁州市中院规定，应当
在开庭前或开庭后宣判前携卷、
报卷汇报，材料需包括案件所有
卷宗、起诉书及受理法院的初步
意见，内审、请示报告及基层法院
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

滁州中院提出，内审案件采
取合议制办理。合议庭审查后，
提出书面意见，一般应提交专委
会讨论。对重大案件报告院长
（分管院长）后，向审判委员会汇
报；专委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后，合议庭拟出电话稿报由分管

院长审签后答复基层法院。同
时，滁州中院特别要求，报送、归
档的内审及请示案件，卷宗应当
标明相应密级。

律师观点：
《规定》有暗箱操作之嫌

记者注意到，该《规定》系滁
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发布于
2017年 12月 12日，除南谯区法院
发布外，琅琊区法院也曾在其官
网审务公开栏发布过该规定。10
月12日，该链接被大量转发后，10
月13日，该链接已被删除。

滁州市中院办公室、政治部、
刑庭多名负责人称对《规定》并不
清楚，该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称：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不清
楚，没看到。”刑庭相关负责人在
表示核实了解予以回复后，截止
到发稿仍未进行回应。

对于滁州市中院以《规定》明
确的刑事案件内审、请示制度，多
名律师在转发后评论认为，该做
法明显与法律规定背道而驰。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张新
年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滁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
案件内审、请示的暂行规定》将会
导致基层人民法院难以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不仅于法无据，
而且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及最高
院四五、五五《改革纲要》关于建
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背道
而驰。”

张新年律师认为，这种内审
请示制度，游离于被告人、辩护人
之外，有暗箱操作之嫌，一定程度
上会导致一审庭审虚化，二审流
于形式，与“案件事实查明在法
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让审
理者裁判、由审判者负责”等司
法改革理念格格不入。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未能明确自身的
职能定位，逾越了法律的边界，
甚至破坏了司法审级制度，建议
上级法院介入调查并予以纠正、
问责。 （澎湃）

安徽滁州中院规定“刑案先内审”
律师：涉嫌暗箱操作 相关网页内容已删，法院称不知情

随着最后一段重达640吨的钢桁梁吊装到位，丽江至香
格里拉铁路金沙江特大桥10月13日实现合龙。金沙江特大
桥是丽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882.5米，主跨达660
米，桥面离江面垂直距离约250米，全桥由71个节间钢桁梁拼
装组成，单片最大钢桁梁重量达640吨。新华社发（姚巍 摄）

顺利合龙


